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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友会财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校友会（以下简称“校友会”）会员的合法权益，规范校友会的财

务行为，根据国家《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景德镇陶瓷

大学校友会章程》的规定，制定本财务管理制度。

第二条 校友会会员必须遵守本制度的规定，并有义务维护本制度的完整性。

第二章 经费管理

第三条 校友会经费来源

(一) 会员缴纳会费；

(二) 校友或其他友好人士捐赠的现金；

(三) 其他合法收入。

第四条 校友会秘书处下设财务组负责校友会经费的管理。

财务组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收缴会员会费；

（二）负责单位或个人捐赠现金的管理；

（三）按理事会决定对每次活动的经费进行预算，对活动开支情况进行决算；

（四）负责审核校友会开支报销的原始单据；

（五）对校友会经费建立健全管理台账；

（六）每年一次对理事会报告财务收支情况。



第五条 校友会接受捐赠，必须开具校友会的有效收据。

第六条 校友会现金经费必须存放在校友会专用的银行账户，收取的现金经费必

须准确记帐，及时交存银行。

第七条 校友会领导应不定期对资产及经费管理情况进行抽查核对，对抽查结果

须向理事会汇报，对资产及经费管理存在问题及时制定改进措施。

第三章 费用管理

第八条 校友会经费本着“取之于校友用之于校友”、“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

的原则，用于校友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

用，不在会员中分配。

第九条 经费使用范围：

（一）会务费：根据工作安排，召集校友会有关工作会议的开支。

（二）校友会活动费：由校友会组织的全体会员参加的活动经费开支。

（三）校友会理事会授权批准的其他费用支出。

第四章 报销制度

第十条 经办人员所报销的发票或收据，必须是由税务部门监制的发票、财政局

监制的收据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票据。

第十一条 校友会费用支出原则上经校友会秘书长签字后方可报销，并向会长报

告。

第十二条 报销的发票或收据背面须由经手人、证明人、秘书长共同签字，交财

务组报销。

第十三条 对违反法律、法规、政策、校友会章程、本制度的票据，财会人员有

权予以制止。

第五章 财务会计制度

第十四条 校友会财务组必须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做到资料合法、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记录各项收支。

第十五条 校友会在校友会网站上公布财务收支情况，并在每一年理事会上作年

度财务报告供理事会审议。

第十六条 校友会换届，必须接受由校友会成员组成的审计小组或聘请外部审计

机构进行审计。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经理事会批准后执行，在具体实施中可不断补充完善，校友会

理事会负责解释。

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友（总）会

2019 年 5月 31 日


